
南投縣預防及處理兒少施用毒品及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者後續輔導流程圖
(113年2月26日修正)

責任通報人員接獲並確
認學生納為特定人員

春暉小組輔導

成案原因：
1、經確認檢驗尿液檢體中含有濫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
2、自我坦承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

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者。
3、遭查獲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

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者。
4、接獲其他網絡通知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

例或非法施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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